
来发展的许多新思路，这些股东对被投资公司的经营决

策必将产生一定的影响，如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、企业

产品的生产和销售问题、企业的利润分配问题等。但对

于这些参股公司来说，其参股行为对被参股公司无疑是

有影响的，但对各投资公司本身的会计核算，尤其是长

期投资科目的核算会产生什么影响呢？我们认为，以

25% 作为采用“成本法”或“权益法”核算长期投资科目

的界线，似乎不太合适了，有必要将这一尺度重新界

定。
据了解，国外的长期投资科目的核算也是有两种方

法，即“成本法”和“权益法”。以美国为例，1971 年美国

会计原则委员会发布了第 18号意见书，规定凡是投资

公司对被投资公司的经营活动与财务决策有重大影响

时，要按权益法进行核算，反之则用成本法。当投资企

业拥有被投资企业 20% 以上的股份时，就认为投资企

业对被投资企业的经营活动和财务决策将产生重大影

响。这种影响表现在：投资企业在被投资企业的董事会

中拥有席位，投资企业参与被投资企业的决策过程，两

公司之间有重要的经济业务往来，两公司之间的管理人

员进行交流，两公司之间技术上密切合作等。
借鉴国外的做法本文拟对我国企业“长期投资”科

目的核算提出如下设想：

1.当核算企业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在 15% 以下，

并且不属于其他企业的前三大股东时，以“成本法”核算

“长期投资”科目。（对于位居前三名的大股东，只有权

对企业的分红政策产生影响）

2.当核算企业持有其他企业的股份在 15 ～30% 之

间，并且属于该企业的前三大股东，或者持有股份额在

15% 以下但属于公司的第一大股东时，可以考虑采用

“权益法”核算“长期投资”科目。
3.当核算企业持有其他企业 30% 以上股份并且是

该企业的第一大股东时，如果第二大股东的股份持有额

远远低于第一大股东，除采用“权益法”核算外，甚至可

以考虑编制合并报表。
责任编辑  宋军玲

问题讨论

现金折扣下

的 增值税

不应折扣

郭 磊  汪立元

现金折扣，是指在赊销的情况下，购货方或接受劳

务方在折扣期内偿付款项而按合同或协议少付的金

额。我国具体会计准则已对现金折扣的处理作出相应

规定。然而这种规定未涉及到增值税，目前，对于现金

折扣下的增值税处理主要有以下四种方法：

1.增值税和商品价款一起作计算现金折扣的依

据，纳税不涉及。例如，某企业销售商品一批，增值税专

用发票上价款 10 000 元，增值税 1 700元，合同约定的

现金折扣条件是“2/ 10、n/ 30”。若客户在 10 天内偿付

货款，享受现金折扣 234 元〔（10 000 + 1 700）×2% 〕，

即销货方记入“财务费用”科目的金额为 234 元，这种

处理不涉及增值税调整问题。
2.增值税和商品价款一起作计算现金折扣的依

据，同时纳税调减。依上例，客户 10 天内付款，享受现

金折扣 234 元，其中，冲减增值税 34 元 （1 700 元 ×

2% ），列作财务费用 200 元（10 000 ×2% ）。
3.以商品价款作计算现金折扣的依据，纳税不涉

及。依前例，客户在 10 天内付款，享受现金折扣 200 元

（10 000 ×2% ），即销货方记入“财务费用”科目的金额

为 200 元，其中增值税不折扣，也不调整。
4.以商品价款作计算现金折扣的依据，增值税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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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发票延至折扣确定时开。依前例，待现金折扣确定时

开发票，货价 10 000 元，现金折扣 200 元（10 000 ×

2% ），增值税销项税额 1 666 元〔（10 000 - 200）×

17% 〕。
在以上四种处理方法中，笔者认为第三种“增值税

不折扣”的处理方法比较准确，其帐务处理如下（仍用

前例）：

赊销商品时销货方作如下分录：

借：应收帐款  11 700

贷：商（产）品销售收入  10 000

应交税金 -应交增值税（销项税额）  1 700

折扣期内收款时，销货方作如下分录：

借：银行存款（10 000 ×98% + 1 700）  11 500

财务费用（10 000 ×2% ）  200

贷：应收帐款  11 700

以上帐务处理的主要理由有以下三方面：
1.现金折扣是销货方或提供劳务方的一种财务费

用，它应同收入相配比。对销货企业来讲，它给客户提

供现金折扣，是为了促使客户提前偿还货款，尽早增加

现金流入。因此，它是销货企业的一种理财活动，提供

现金折扣是获取现金流入所付出的代价，理应作为财

务费用处理。我国《应收款项准则》规定：“实际发生的

现金折扣作为财务费用，并计入当期损益”。财务费用

计入当期损益应该和收入相配比，这种配比在金额上

要体现相应性。例如，根据前例，在“增值税不折扣”的

方法下，记入“财务费用”的现金折扣 200元与“商品销

售收入” 10 000 元之比 2% ，正好反映了现金折扣

“2% ”，体现了收入与费用的配比原则。如果按照前述

第一种“价税均计现金折扣”方法处理的话，财务费用

234 元与收入 10 000 元之比为 2.34% ，不等于现金折

扣“2% ”，即费用没有与收入对应配比。
2.增值税是价外税，其资金安排按照“垫付→收回

→上交”的程序在企业价款外完整地、循环往复地运

行。在现金折扣条件下，这种价外运行的模式也不应被

打破。依前例，假定该企业赊销的这批商品从供货方购

进时共付款 9 009 元，其中，进价 7 700 元，进项税 1 309

元。从增值税运行模式看，该企业“垫付税款 1 309→应

收税款 1 700 元→应交税款 391 元”。如果增值税也给

2% 的现金折扣 34 元，其销项税 1 700 元不变，应交增

值税 391 元也不变，而该企业实际仅向客户收取了 1

666 元（1 700 - 34）增值税资金，它必须另筹 34 元资金

上交给国家，这时，增值税的价外资金运行模式遭到了

破坏。如果采用折扣时开红字专用发票冲减增值税的

方法，则企业提供的折扣中有 34 元转嫁给了国家，即国

家少收了 34元税。国家《增值税暂行条例》第五条规定，

纳税人计收增值税以销售额为依据。在前述各种方法

下，销售额均为 10 000 元，计税是 1 700 元，则冲减税金

34 元与税法规定不一致。由此可见，现金折扣下，税收

折扣和红字发票冲税法是不妥当的，前者的错误在于

企业要另行筹款支付已折扣的税金，后者的错误在于

企业理财过程中所付出的部分代价由国家承担，两者

都使增值税资金在企业价外进行完整运行的模式遭到

破坏。
3.现金折扣的依据不应该是应收帐款。以上四种

处理方法的主要分歧在于计算现金折扣的依据是应收

帐款还是销售收入。从西方现金折扣的定义看，“现金

折扣是销货企业对于提前偿还货款的客户所给予低于

发票价格的优待”或“给予价格上的折让”，现金折扣是

价格优惠，即按销售收入计算的折扣，又称“销售折

扣”，不是按应收帐款计算的折扣。从我国应收帐款的

组成内容看，它包括商品价款，计收的增值税和代垫的

运杂费。如果按应收帐款计算现金折扣，则企业连已为

客户垫付的运杂费也要给予折扣，这种垫付款不能全

部收回，显然不合情理。可见，计算现金折扣的依据只

能是商品价款，不包括计收的增值税和代垫的运杂

费。诚然，在商品价款和应收帐款完全一致的情况下，

两者均可作现金折扣的计算依据，但这不包括价税同

时开在一张发票上的情况。
责任编辑  刘志新

财会动态
简 讯

用友集团推出 32 位

W indow s95/ N T版财务软件

3 月 20 日，北京用友软件集团公司在京举行新闻

发布会，宣布推出全新 32 位 W indows95/ NT 版财务软

件。
此次用友推出的新版财务软件，采取了世界领先

的开发工具和方法，软件目标运行平台跨越了 16 位

W indows 3.X，直接选用了 32位的 W indows 95/ NT，在

技术上实现了全面支持 Internet、管理型功能体系、多媒

体功能以及远程实时处理、排版式输出等 9 大突破和

97 项新功能，从而使用友财务软件迈上了新的台阶。
本刊通讯 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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